附件三

川北医学院第十一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细则

1. 各院系/非直属附属医院的参赛选手于5月18日17:00时在顺庆校区一教学楼101教室抽签（随机双盲法），当场宣布分组情况和比赛秩序，听取组委会对比赛相关事宜的解释。同时，参赛教师自行前往参赛教室调试课件 。
2. 由参赛教师提前确定好学生班（人数不得少于30人），并提前通知学生比赛的时间与地点，此项作评分项目之一。非直属附属医院参赛教师不组织学生班，由教务处、学生处统一协调安排。

3. 参赛教师须提前十分钟到达赛区做好准备，迟到五分钟视为自动弃权。

4. 评委小组组长宣布“比赛/讲课开始”，计时员开始计时。每位参赛教师讲课40分钟（39—41分钟），超时或少于39分钟者，实际得分扣罚1分（由工作人员计算）。超时至42分钟，评委组长终止参赛教师讲课。 

5. 比赛总分为100分，每位评委根据评分标准现场打分。专家评委/学生评委评分的计算方法（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）计算算术平均分（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）。参赛教师实际得分=（教师评委平均分×70%）+ （学生评委平均分×30%），参赛教师最后得分=实际得分-扣罚分，比赛排名按照最后得分计算。
6. 比赛现场禁令：与会人员应遵守比赛纪律，不准谈笑、翻阅书籍、报纸等，在教师讲课期间不准进出会场。比赛会场内不准吸烟。比赛会场内要求关闭一切通讯工具或调为震动，不得随意接听电话。

7. 整个比赛过程由比赛评委会负责组织实施，评委会可根据比赛情况对赛程进行调整，并制止一切影响比赛顺利进行的行为。
8. 讲课比赛结束后，所有参赛教师集中到101教室，组委会主任杜勇副院长宣布比赛结果。

